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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家⼈出國安樂死有罪嗎？

⽂:紀岳良（認證法律⼈） ‧ 健康‧醫療‧銀髮族 ‧ 2023-10-05

案例

我國著名體育主播傅達仁，⽣前罹患胰臟癌末期，即便嗎啡也無法抑制痛苦，⾝體逐漸孱弱，痛苦不堪，
因此不想再承受病痛⽽決意尋求安樂死，後由親⼈陪同前往瑞⼠施⾏安樂死[1]。最終傅達仁在醫事⼈員協
助下，⾃⾏服下藥物寧靜⾛向死亡[2]。

那陪傅達仁去瑞⼠施⾏安樂死的親⼈，會觸犯臺灣的「幫助⾃殺罪」嗎？

註腳

本⽂

⼀、⾃殺者沒有刑事責任

⾃殺是依照個⼈意願⽽⾃我結束⽣命的⾏為，雖然在部分⼈情倫理的狀況下，⾃殺在道德上會被譴責，但⾃殺
者本⾝並不會受到法律責難，因為處罰⼀個⼀⼼求死的⼈，並沒有意義，都不怕死了，有什麼好怕？⽽⾃殺者
如果死亡，更沒有處罰的對象，就算去處罰⾃殺不成的⼈，也於⼼不忍，更讓他堅定再次⾃我了結的決⼼[1]，
完全無濟於事，⽕上加油。

⼆、旁⼈協助⾃殺會有刑責嗎？

（⼀）幫助⾃殺罪

在臺灣⾃殺牽涉到的刑事責任，僅有「加⼯⾃殺罪」和「幫助∕教唆⾃殺罪」[2]兩種狀況，這都是在追究協助
⾃殺者的刑事責任。⽽我國對於幫助⾃殺罪的實務主流⾒解，是認為⾃殺為個⼈⾃由意志，本質上應從⾃殺者
⾃我負責的⾓度看待，所以消極不阻⽌⾃殺，甚⾄⾃殺者是因⾏為⼈欺騙感情⽽憤恨⾃盡，⾏為⼈並不會構成
幫助⾃殺罪[3]；相對的，如果⾃殺者不是出於⾃由意志決定結束⽣命（例如受到威脅被迫⾃殺），⾏為⼈就是
殺⼈罪，因為實質上他是以被害⼈為⼯具完成殺⼈的⽬的[4]。

   我國尚無合法安樂死，相關討論可以參考：紀岳良（2022），《臺灣可以合法安樂死嗎？》。[1]

   公視新聞網（2019），《傅達仁之⼦遵⽗遺願 積極推《尊嚴善終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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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因為傅達仁是基於⾃⼰的⾃由意志前往瑞⼠進⾏安樂死，且藥物也是由安樂死機構的醫事⼈員提供，再由他⾃
⾏服⽤，所以本案家⼈並沒有殺⼈或加⼯⾃殺的問題。再來關於「幫助⾃殺」，多數⼈可能會想到「以傅達仁
癌末孱弱的⾝體，如果沒有親⼈的協助，他怎麼可能獨⼒完成瑞⼠安樂死機構的評估程序，更不可能⾃⼰搭⾶
機去瑞⼠接受安樂死」，那親⼈帶他出國不就是幫助他⾃殺？

然⽽，成⽴幫助犯[5]的要件有「存在被幫助的對象」、「幫助⼈有幫助的⾏為」、「幫助⾏為與犯罪者的犯罪
⾏為有因果關係」和「幫助⼈故意為之」[6]，則在幫助⾃殺案件裡，可以理解為「⾏為⼈有意幫助⾃殺者⾃
殺，且幫助作為實質正⾯影響到⾃殺者實⾏⾃殺⾏為」。⽽傅達仁尋求瑞⼠機構進⾏安樂死，事先必須經過該
機構審核，符合審核條件後，機構才會協助安樂死，過程則是傅達仁進到機構內進⾏⼀定程序及確認他的意
願，最後由傅達仁⾃⾏服下該機構醫師提供的藥物（如戊巴⽐妥鈉），快速進⼊鎮靜⽽死亡。從這樣的歷程來
看，要不要安樂死，仍然是傅達仁隨時可以決定的事，即便他進到安樂死機構，依然可以反悔，那如果以「尊
重個⼈⾃由意志、個⼈為⾃我負責」這樣的觀點出發，親⼈事前協助申請與陪同到瑞⼠安樂死機構的⾏為，對
於幫助他⾃殺的影響⼒，也就停⽌在「進到安樂死機構」那⼀刻，所以本⽂認為他的親⼈並不成⽴幫助⾃殺
罪；就算要論「幫助⾃殺」，也僅涉及提供安樂死藥物的瑞⼠醫事⼈員，⽽不包括家⼈。

三、同⾏親⼈消極不阻⽌會成⽴犯罪嗎？

也許有⼈會說，同⾏的親⼈眼睜睜看著傅達仁安樂死不阻⽌，是消極的不作為，也是幫助或加⼯⾃殺罪。但從
上述的觀點延伸，當傅達仁⾃主決定⾃殺後，就是他要⾃我負責的事，刑法更沒有要求他的家⼈或任何⼈有防
⽌他⾃殺的義務[7]，就算認為道德上說不過去，但仍不成⽴犯罪。即便是道德上更難令⼈接受的例⼦，如有刑
法學者[8]舉例，負⼼男辜負⼥⼦感情，他就算不阻⽌⼥⼦殉情⾃殺，負⼼男也不負任何刑責，以此來強調沒有
阻⽌親⼈⾃殺並不成⽴任何犯罪。

四、幫助國⼈在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安樂死，我國沒有審判權

⼜因為本件案例是臺灣⼈陪同臺灣⼈到安樂死合法化的瑞⼠做合法的安樂死，即使認為家⼈的⾏為有幫助⾃殺
之虞，既然是在瑞⼠進⾏合法安樂死，且依照刑法第7條規定[9]，臺灣的法院對於在國外發⽣最輕3年以下的
幫助⾃殺罪沒有審判權，所以如果有⼈到地檢署提起告發或告訴，檢察官在程序上就必須以無審判權⽽做出不
起訴處分[10]；不過，如果認為安樂死就是⾃殺，即便安樂死在瑞⼠合法，但傅達仁的親⼈是在國內就開始幫
助計畫安樂死，幫助⾃殺的⾏為地仍在臺灣境內，臺灣就有審判權，檢察官仍然可獨⽴判斷是否成罪。

五、代結論：尊嚴的活著

不過本⽂認為，不應將安樂死與⾃殺劃上等號，後續就沒有親⼈幫助⾃殺的問題。因為尋求安樂死快速無痛的
⾛向死亡，也正是顯現⼈想好好活的企圖——畢竟活著並⾮僅有醫學意義的存活，還包括個⼈有尊嚴的活。進
⼀步說，安樂死制度的產⽣，其實是回應出現代醫學使得⼈在⽣與死之間的界線越趨模糊，⼈可能因為醫療⽽



被迫痛苦活著的困境。所以安樂死在其意義與制度⽬的性上，並沒有⾃殺是「逃避與不尊重⽣命」的道德層次
疑慮，⽽如果安樂死是合法的，更彰顯其道德上、⽬的上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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